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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4 期

义马市“五城联创”指挥部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10 日

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创建工作
督查通报

为进一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创建工作，全力做好

迎检准备，市创建办近期对创文的各个点位进行了全面督导，

从各组督导反馈的情况来看，我市创文工作仍存在很多不足，

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主干道、次干道

1、全市主城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现象严重(如：

珠江路、子章街)；道路路面无标志标线（如：康宁路）；市民

遛狗不牵绳、犬粪不清现象普遍存在；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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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行驶现象较为严重；主要交通路口行人、非机动车乱穿马路

闯红灯现象时有发生；多数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加速，不能做到

礼让行人。

责任单位：公安局

整改时限：8 月 16 日前整改完成

整改要求：针对存在问题，在全市主城区范围内对所有道

路进行逐项排查，建立问题整改台账，制定整改措施，明确责

任领导、责任人，对存在问题进行彻底整治，确保问题整改到

位并能长期保持。

2、道路路面及人行道破损（如：迎宾大道、子章街、花园

路、滨河东路、天山路、千秋路西段等）；未交工路段绿化带

内杂草垃圾较多（如：银杏路、花园路等）。

责任单位：住建局

整改时限：8 月 16 日前整改完成

整改要求：针对存在问题，在全市主城区范围内对所有道

路进行逐项排查，建立问题整改台账，制定整改措施，明确责

任领导、责任人，对存在问题进行彻底整治，确保问题整改到

位并能长期保持。

3、绿化带、游园内存在苗木枯死、缺株少苗、杂草垃圾较

多现象，道路两侧种菜现象普遍存在（如：淮河路、华山路、

天山路、锦铺游园等）;乱张贴、乱涂写小广告和占道经营现象



3

普遍存在（如：珠江路、子章街等）;珠江路商业街无公厕（鸿

庆路—子章街）；沿街商户门头牌匾存在破损、乱贴乱画、乱

扯乱挂、道路破损现象（如：千秋路、珠江路、子章街等）；

全市主城区未达到每隔 500 米至少能看到 1 处公厕指示牌测评

要求；背街小巷无路铭牌（如:平安街、重阳街、永兴街、长明

街、长生街、长庚街）。

责任单位：城管局

整改时限：8 月 16 日前整改完成

整改要求：针对存在问题，在全市主城区范围内对所有道

路进行逐项排查，建立问题整改台账，制定整改措施，明确责

任领导、责任人，对存在问题进行彻底整治，确保问题整改到

位并能长期保持。

4、全市主城区沿街商户未落实“门前五包”责任制，无创

建氛围。

责任单位：市场监管局

整改时限：8 月 16 日前整改完成

整改要求：针对存在问题，在全市主城区范围内对沿街商

户进行逐项排查，建立问题整改台账，制定整改措施，明确责

任领导、责任人，督促指导沿街商户落实“门前五包”，营造

创建氛围，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并能长期保持。

5、珠江路邮电局家属楼沿街门店台阶、花池破损严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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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移动公司

整改时限：8 月 16 日前整改完成

整改要求：针对存在问题，立行立改，制定整改措施，明

确责任领导、责任人，对家属楼沿街门店台阶、花池破损现象

进行修补，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并能长期保持。

（二）办事处

新区街道办事处：

1、在市五城联创办 7 月 20 日下午召开七个街道办事处全

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实地考察点位建设工作推进会后，新区街

道办事处没有及时召开会议对该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，所辖各

社区对该项工作及实地考察点位建设标准知晓率低，工作推进

迟缓。

2、街道办综合文化站因场地搬迁，不能正常使用。

3、街道办驻地宣传氛围需加强，缺少十九大四中全会、关

爱未成年人、诚信建设、疫情防控等方面的公益广告，另街道

办精神文明建设、学雷锋志愿服务等活动开展情况的展示需及

时更新。

4、千秋社区、礼召社区、马岭社区、二十里铺社区在社区

各社区功能室管理不规范，各社区功能室均未向群众开放，没

有按要求开展相关活动，室内外相关制度标牌存在缺损现象，

室内外环境卫生需进行整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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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千秋社区、礼召社区、马岭社区、二十里铺社区驻地宣

传氛围需加强，缺少十九大四中全会、关爱未成年人、诚信建

设、疫情防控等方面的公益广告，各社区精神文明建设、学雷

锋志愿服务等活动开展情况的展示需及时更新。

6、各社区的小区环境卫生还需进一步加强，如千秋社区小

区内绿化带能够及时修剪管护，但绿化带内垃圾未及时清理，

辖区内还存在晾晒被褥、种菜等不文明现象。马岭小区内建筑

垃圾未及时清理，生活垃圾处理设备摆放不规范。各小区内必

要的公益广告和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展示缺项较多，需进一步加

强。

责任单位：新区街道办事处

整改时限： 8 月 16 日前整改完成

整改要求：针对存在问题，立即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安排部

署，尽快建立问题整改台账，科学制定整改措施，明确责任领

导、责任人、完成时限等，指定专人负责该项工作，跟踪推进，

确保各项要求高标准落实到位。整改完成后主动向市五城联创

办提出申请，进行达标验收。

泰山路街道办事处：

1、街道办学雷锋志愿者服务站和综合文化站的各项功能室

还需要仔细对照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测评体系对实地考察点

位的相关要求进行建设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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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街道办驻地周边环境包括建筑物外墙立面还需下大力气

进行整治提升，对院内车辆乱停乱放加强管理。

3、各项公益广告和街道办精神文明建设创建活动的展示宣

传缺项较多，需认真做好规划，形成宣传体系。

4、滨河社区各功能室疫情以来未向群众开放，活动开展较

少，室内外需布置的标识标牌有缺损。

5、滨河社区驻地周边环境需协调有关单位进行系统整治，

公益广告和社区精神文明创建、学雷锋志愿服务等活动的宣传

展示有缺项，内容应及时更新。公益广告等宣传展示的宣传栏

或版面需进行高标椎的规划设计，使内容、色调与周边建筑风

貌相融合，努力打造高质量社区服务场所。

6、狂口社区社区驻地居民公约未结合实际进行设置，内

容需按照通俗易懂、群众易于接受的原则进行更新。

责任单位：泰山路街道办事处

整改时限：8 月 16 日前整改完成

整改要求：针对存在问题，立即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安排部

署，尽快建立问题整改台账，科学制定整改措施，明确责任领

导、责任人、完成时限等，指定专人负责该项工作，跟踪推进，

确保各项要求高标准落实到位。整改完成后主动向市五城联创

办提出申请，进行达标验收。

千秋路街道办事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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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街道办驻地和鸿庆社区公益广告有缺项，还需对照街道

办、社区实地考察点位要求把缺项部分尽快进行补充完善。

2、街道办驻地和鸿庆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和各项功能室未建

设无障碍设施，未公布求助电话。

3、街道办驻地和鸿庆社区外围（100 米范围内）各类公益

广告设置不到位，缺项较多，需要仔细对照全国文明城市提名

城市测评体系对实地考察点位的相关要求进行认真规划设计、

建设、管理。

4、街道办驻地和鸿庆社区外围（100 米范围内）机动车、

非机动车停车秩序需要加强管理，没有施划停车线。

责任单位：千秋路街道办事处

整改时限： 8 月 16 日前整改完成

整改要求：针对存在问题，立即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安排部

署，尽快建立问题整改台账，科学制定整改措施，明确责任领

导、责任人、完成时限等，指定专人负责该项工作，跟踪推进，

确保各项要求高标准落实到位。整改完成后主动向市五城联创

办提出申请，进行达标验收。

（三）银行网点

1、工行义马支行营业厅：市民文明公约未更新，缺少文明

健康、诚信建设等公益广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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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邮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马市鸿庆路营业所：显著位置

未见公益广告、行业规范、道德模范事迹宣传展板等。

3、农行义马支行营业部：创建氛围不足，营业厅公益广告

未设置在显著位置、未见行业先进或行业最美选树及典型宣传

活动。

4、义马农商银行珠江路支行：公益广告缺失、学雷锋志愿

服务站设置不明显。

5、中原银行义马支行营业部：室内部分公益广告被遮挡、

缺少文明健康公益广告、行业规范不醒目、未见投诉处理机制

及投诉电话。

6、邮储银行义马市怡苑支行：缺少文明健康公益广告、部

分公益广告摆放无序、营业厅内学雷锋志愿服务站部分服务项

目未摆放。营业网点门前存在无序停车现象。

7、义马农商银行营业部：公益广告未摆放在显著位置、未

见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管理制度、缺少文明健康公益广告。营业

网点门前广场存在道路破损现象。

8、邮储银行向阳支行：缺少一米线、未见公益广告、未设

置学雷锋志愿服务站。

责任单位：金融工作局

整改时限：8 月 16 日前整改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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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要求：1、营业厅显著位置分类别设置公益广告；2、

未设置 1 米线的，按照测评要求设置 1 米线标识；3、学雷锋志

愿服务站点按要求做到“六有一落实”；4、在营业厅显著位置，

设置行业先进或行业最美选树及典型宣传；5、营业厅内外环境

保持干净整洁、停车规范有序、服务热情周到。

（四）政务大厅

版面、物品等摆放杂乱；学雷锋志愿服务站未开展志愿服

务活动，没有志愿者全天服务；从业人员在文明服务、文明用

语使用上还需规范提高。

责任单位：政数据

整改时限：8 月 16 日前整改完成

整改要求：大厅各宣传版面和业务版面进行归整，各单位

内容物品摆放整齐，大厅志愿者按照志愿者服务队排班要求开

展志愿者活动，对窗口单位人员进行文明用于要求和培训。

（五）市人民医院

学雷锋志愿服务站未展示志愿服务队；无障碍通道标识不

清晰；母婴室未开放；需增设 2 处“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”公益

广告；门口的市民文明公约错误。

责任单位：卫健委

整改时限：8 月 16 日前整改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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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要求：列出志愿者服务队并在导医台展示，在地上的

引导地标处把无障碍通道路线展示出来，开放母婴室，把门口

错误的市民文明公约换成最新内容和“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”公

益广告，在大厅再做一处“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”公益广告。

（六）客运中心

未设置母婴室；门口公共卫生间未开放；学雷锋志愿服务

站未开展志愿服务活动，未展示志愿服务队；需增设《中国公

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》、《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

南》和文明旅游宣传资料；需增设 2 处“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”

公益广告；需在售票口、进站口设有“保持一米线距离”提示

牌或地面设有“一米线”提示牌。

责任单位：交通运输局

整改时限：8 月 16 日前整改完成

整改要求：需增设母婴室，售票口、进站口地上需设“保

持一米线距离”提示牌或地面设有“一米线”提示牌；开放门

口公共卫生间，列出志愿者服务队，并在大厅开展文明旅游、

劝导、文明乘车等志愿者活动，在大厅显著位置增设《中国公

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》、《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

南》、在售票处发放文明旅游宣传资料；在门口和大厅增设 2

处“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”公益广告。

（七）集贸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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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山街集贸市场未开放，连银社区集贸市场和千秋矿集贸

市场还需各增设2处诚信建设公益广告和“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”

公益广告。

责任单位：市场监管局

整改时限：8 月 16 日前整改完成

整改要求：需在显著位置各增设 2 处诚信建设公益广告和

“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”公益广告。

（八）公共文化场馆

学雷锋志愿者服务站未开展志愿服务活动，未展示志愿服

务队。

责任单位：文广旅局

整改时限：8 月 16 日前整改完成

整改要求：需对志愿者服务队人员进行排班，并开展在图

书馆和文化馆开展公益志愿者活动。

（九）公交车、出租车

公交车没有语音提示乘客为老、弱、病、残、孕及怀抱婴

儿者主动让座，提示乘客排队候车、依次上下车；部分出租车

车辆和司机信息公示、监督卡、禁烟标识等不健全，用语音系

统聊天，不打表、不主动给发票等行为未改善。

责任单位：交通运输局

整改时限：8 月 16 日前整改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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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要求：公交车需尽快设置语音提示，车内没有公益广

告的要设置公益广告。出租车公益广告和司机信息公示、监督

卡、禁烟标识，语音系统聊天、不打表、不主动给发票等行为

要进行整改，司机文明用语需进行培训。

（十）星级宾馆

黄河宾馆、榕花宾馆学雷锋志愿服务站普遍不规范，没有

严格按照创建办的标准进行建设使用；着装不规范，无佩戴工

作证；缺少“文明餐桌”温馨提示；大堂摆放杂物。

责任单位：文广旅局

整改时限：8 月 16 日前整改完成

整改要求：严格按照标准完善学雷锋服务站工作，总服务

台要干净整洁

（十一）商场超市

客都超市部分标语及公益广告标准不高，老旧，悬挂不合

理，和创建要求有差距，学雷锋志愿服务站标识文字有错误。

总服务台杂物多。母婴室只有牌子没有相应的物品。

责任单位：商务局

整改时限：8 月 16 日前整改完成

整改要求：严格按照标准完善学雷锋服务站、母婴室工作，

总服务台要干净整洁

（十二）公厕、垃圾中转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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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厕达到二级标准的少；垃圾中转站达到垂直收集的少，

夏季蚊虫较多，部分垃圾中转站周边卫生差；部分公厕建而未

用，周边环境恶化。

责任单位：城管局

整改时限：8 月底前整改完成

整改要求：建而未用的公厕尽快投入使用，不让资源浪费。

（十三）城乡结合部

道路及周边卫生差、建筑垃圾多。

责任单位：新区办事处

整改时限：8 月底前整改完成

整改要求：重点在裴村，清除建筑垃圾，保持卫生整洁。

（十四）营业厅

联通、电信营业厅缺少创建氛围，重视不够。

责任单位：联通公司

整改时限：8 月 20 日前整改完成

整改要求：按照标准对新建营业大厅进行改造

二、工作措施

请各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对照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

提名城市测评标准》相关要求，紧盯督导提出的问题，分析原

因，细化措施，加大整改力度，进一步分解任务，压实责任，

根据时间节点，倒排工期，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。市创建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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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按照《义马市四城联创工作奖惩办法》（义四城联创〔2019〕

3 号）文件要求，对在创建工作中，不能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

的，进行全市通报批评；对在创建单项工作中两次考核排名后

三位的，两次被评为黑旗单位的，在全市通报批评两次以上的，

在创建工作中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的，由市创建办会同市纪委监

委、组织部等部门对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同时停发单位职

工 1－6 个月文明奖和卫生奖；对在创建任务没完成，导致创建

工作被“一票否决”的，实地考核中扣分严重，严重影响测评

成绩的，经通报批评，约谈整改后单位创建工作仍然没有起色

的，由纪委监委、组织等部门对单位主要负责人、分管副职和

具体责任人予以党政纪处分，同时停发单位职工 7－12 个月文

明奖和卫生奖等形式进行问责。

报：市“五城联创”指挥部政委、指挥长、副指挥长和其他四大

班子领导

发：各街道党工委书记、主任，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

（共印 40 份）


